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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使徒職權之辯護 1:11-14 

    1.1 保羅如何從神領受啟示 1:11-12 

      保羅要加拉太教會知道一件很重的事，和合本”我告訴你們”

新譯本和和合本修定版用”我要你們知道”語氣帶出”我要

向你們鄭重聲明”他所傳福音不是二手貨，這福音不是出於人

的意思，保羅的解釋是：這福音不是由別人傳授給他的一個「傳

統」，不是從猶太教傳承其信仰儀式的方式得來。保羅是直接

從耶穌基督那裏領受；耶穌督親自向他顯現，並呼召他作使徒。

(徒 9:3-4、15-16)。保羅從一個反對耶穌和逼迫教會的法利賽

人改變成為熱心傳福的使徒，他的見證對所傳福音更具說服力。

保羅在此澄清他所傳才是純正的福音。    

    1.2 保羅如何熱心律法 1:13-14 

      保羅是熱心的法律賽人，是狂熱的猶太教忠實信徒，堅拒接受

耶穌是彌賽亞，為了證明證明自己所信的是正確，就到處捉拿

基督徒，迫害教會，司提反殉之時，保羅作見證且喜悅(贊同)

這事(使 7:58-60)，他到處捉拿基督徒下到監裡(徒 8:3)。雖然保

羅的惡行人所皆知，他卻仍然喜歡向別人分享信主前的情況，

以此凸顯信主後的改變和主的恩典何等偉大。(腓 3:4-6) 

2.保羅如何歸主及蒙召 1:15-17 

    2.1 在神方面 1:15-16 上 

         a.揀選──“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……” 

                    (弗 1:5、約 15:16 上) 

         b.啟示──“既然將祂兒子啟示在我心裡” 

                   (徒 9:5、太 16:17、路 10:22) 

         c.差遣──“叫我把祂傳在外邦人中……” 

                   (徒 9:15) 

     2.2 在保羅方面 1:16 下-17 

         信主後的保羅既未能被使徒所在承認，更受猶太人的逼   

         迫。他沒有跟屬血氣的人商量，屬血氣的人並不是指不信 

主或敗壞的人，新釋本”任何人”。他沒有向任何人請教

怎樣做，更沒有到耶路撒冷跟使徒相量。亞拉伯在大馬士

革附近，在那裡住了三年。聖經沒有交代他在那裡作過甚

麼事，很可能是他退隱靜修，重整自信仰生命。後來回到

大馬士革。保羅在隨後一段時間內，並沒有得到他的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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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大馬士革的基督徒的幫助。這又進一步證明了，這福音

的本質是超自然的。藉著聖靈保羅才得以被光照。依照初

期教會的傳統，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十二使徒才可被認定為

使徒。而保羅既沒有跟耶穌生活過和見證祂的復活，他使

徒的身份不被認可。 

3.第一次訪間耶路撒冷教會 1:18-24 

      3.1 會見磯法和雅各 1:18-19 

         三年後保羅第一次上耶路撒冷，只跟兩位領袖會面，分別 

是彼得和雅各。”去見”探訪和結識的意思。這次保羅上

耶路撒冷相結識使徒們，可惜被冷待，只有透過巴拿巴引

薦下認彼得和雅各二人。彼得是使徒，而雅各是耶穌的弟

弟，後來信了主，成為耶路撒冷教會舉足輕重的領袖。耶

穌另一位弟弟猶大也信了主，猶大書的作者。他在那裡住

了十五天，這不是受教於彼得，保羅與平等的身份與兩人

相交(團契)。(徒 9:26-27) 

      3.2 表白 1:20 

          保羅強調以上自已生命的見證是真實的，他常常以自己的 

          改變來見證福音，以此感染其他人。 

      3.3 在基利家 1:21 

          保羅第一次上耶路撒冷不單不被使徒接納，更被猶太人迫 

害，猶太人不能接納這昔日熱心的法利賽教士反過來信了 

耶穌是基督，被視為十惡不赦的叛徒，所以要追殺他。 

保羅就逃回自己成長的地方去。(徒 9:29-30) 

      3.5 猶人的各教會 1:22-24 

          保羅的見證和戲劇化的改變，以及他熱心傳揚那從前逼迫 

的耶穌，凡聽聞他的見證的都將榮耀歸給神。”猶太信基

督的各教會”。和合本修定版”在基督裏的猶太各教會”

各教會是指在各地方教會。猶太人散居土以其、希臘以及

羅馬各地，教會除了猶太信徒亦有外邦信徒。 


